
关于 2026 年春季学期创新创业教育课程

“研修类”学分认定的补充通知

我校教务处已下发《关于开展 2026 年春季学期创新创

业教育课程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南大教函〔2025〕233 号），

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通知：https://jwc.ncu.edu.cn/content.jsp?

urltype=news.NewsContentUrl&wbtreeid=1541&wbnewsid=57

001。针对“研修类”学分认定工作，特做以下补充说明。

一、“研修类”学分认定范围

参加了 2025-2026学年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或备案的

长短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，以及参加了 2025年 12月份之

前开课的“新青年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计划”或“国际胜任

力培养课程”在地国际化教育的本科生，可以申请本次创新

创业教育课程“研修类”学分认定，如有特殊情况请根据本

通知联系方式邮件咨询。

二、申请提交注意事项

1.申请人应严格按照南大教函〔20256〕103 号文件要求

的时间节点登录“南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平台”提交申

请。毕业生批次：5 月 29 日前；非毕业生批次：6 月 10 日

前。

2.参加长短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的申请人应提交的申

请佐证材料包括：项目结业证书（短期项目）、外方学校成

绩单（如有，请提供）、学习交流小结（含 3 张以上活动期

间照片）。



3.参加在地国际化教育的申请人应提交的申请佐证材料

包括：结业证书、课程成绩单（如有，请提供）。

三、工作咨询与联系

杨老师，83968373，278621520@qq.com。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2026年 5月 22日


